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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改造的 

倫理辯護與批判 
 

劉 濤 * 

 

摘要 

 
本文在考察西方學者對基因改造倫理爭議的基礎上，發掘

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改造倫理所具有的辯護與批判功能。筆者

認為，孔子提出的仁愛思想和孟子提出的不傷害原則，可以為

基因治療進行倫理辯護。《周易》、《中庸》、《荀子》等儒

家經典提出的天道觀及其對天人關係的闡釋，可以為體細胞基

因增強提供倫理辯護。儘管如此，儒家生命倫理卻難以對生殖

細胞基因增強進行倫理辯護，基因改造在現實推行過程中會產

生一系列複雜的新問題。基因改造的問題需要運用儒家倫理對

其進行反思和批判，在此基礎上找出合乎儒家倫理精神訴求的

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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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因改造的倫理爭議 

 

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研究的飛速進展，人類認識到基因是掌控

遺傳變異的主要物質，而多數生物的基因是由 DNA 即去氧核糖

核酸構成的。基因改造是指利用生物技術將 DNA 從生物體中分

離出來進行重組，通過刪除或增加不同的染色體，使改造後的基

因在受體內起作用，以此干預生物體的遺傳特性。 

基因改造技術目前在多種領域展開研究，除了在農作物領域

用來生產轉基因食品之外，還被用於其他動植物乃至人類。根據

目的和物件的不同，我們可以將人類基因改造分為四種方式：體

細胞基因治療、生殖細胞基因治療、體細胞基因增強和生殖細胞

基因增強。基因治療是基於修飾活細胞遺傳物質而進行的醫學干

預。細胞可以體外修飾，隨後再注入患者體內；或將基因治療產

品直接注入患者體內，使細胞內發生遺傳學改變。這種遺傳學操

縱的目的可能會預防、治療、治癒、診斷或緩解人類疾病。（翟

曉梅、邱仁宗，2005，200）而基因增強則是通過技術手段來增強

人類某種性狀或能力的行為。1 體細胞的基因改造只涉及個體，

而生殖細胞基因改造則涉及個體及其後代。 

由於人類基因改造深刻地影響到人類社會的未來發展趨勢，

因而對它的倫理爭議始終不絕於耳。這場在全球文化背景下掀起

的爭議浪潮中，不少科學家和倫理學家都對基因治療的倫理合法

性給予肯定。因擔任國際人類基因組計畫學科帶頭人而被譽為

“基因圖譜之父”的薩爾斯頓指出：“如果基因選擇的目的是為

了避免各種疾病的產生，那麼，相應的胚胎治療和選擇，我認為

(1) 嚴格說來，基因增強還可分為“醫學目的的基因增強”和“非醫學目的的基因增
強”。“醫學目的的基因增強”是指為了預防和治療人類遺傳疾病而採取的基因
增強，它和“基因治療”的目的都是為了預防和治療人類疾病，只不過基因治
療是對原有基因進行改變和修復，而醫學目的的基因增強是對原有基因進行
增加和強化，兩者在概念上有較多相通之處。因此，本文所論的“基因增強”
主要指“非醫學目的的基因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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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理上完全講得通。”（愛麗絲，2009，31）但也有反對者認

為基因治療特別是生殖細胞基因治療希望確立的是一套標準的生

育文化規範，這種通過消除有缺陷基因的胎兒並因此減少其再繁

殖可能性的行為，可能會損害人類基因多樣性，不利於人類的進

化發展。（張春美，2013，103） 

相關爭議和分歧在對基因增強的討論方面表現得更為激烈。

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是反對基因

增強陣營中的思想主力。哈貝馬斯從自主和平等原則入手對基因

增強提出批評。他認為父母一旦成為孩子的設計者，就是侵犯了

孩子的自主權，同時也打破了親子之間原本自由和平等的對稱關

係，破壞了平等原則。（Habermas 2003, 23 & 79）桑德爾則從天

賦倫理學的視角來反對基因增強，他認為基因增強最深層的道德

疑慮在於它所傳達出的對人類地位的理解和提升人類地位的願

望，而這種願望不僅沒有尊重人類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賦特質，也

錯失了跟上天所賦予的能力持續協商的那部分自由。（桑德爾，

2013，46 及 80）雖然桑德爾在學理上沒有對其所提出的“天賦特

質”進行系統深刻地哲學闡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理解他想要表

達的觀點。桑德爾認為問題的關鍵是人類必須領會我們是自然、

神或命運所創造出來的人，繼續保持謙卑、責任與團結的道德觀。

（桑德爾，2013，84-85）由此可見，他所要強調的是人類應該尊

重並接受在創生和發展中自然所賦予我們的一切，剔除可能會激

發我們掌控創生過程的各種慾望，即使基因增強會給人類帶來好

的結果，我們也不應放棄謙卑的思維習慣和存在方式。 

哈貝馬斯和桑德爾對基因增強的倫理批判有著深刻洞見，但

要想完全獲得這場倫理爭議的勝利還存在許多困難。哈貝馬斯認

為生殖細胞基因增強會侵犯孩子的自主權，導致孩子無法把自己

看成個人生活史的唯一作者。這裡，我們很難定義“一個人是自

我生活史的唯一作者”這一命題本身到底是不是成立的，因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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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即使在其父母沒有進行基因增強干預的情況下降生於世，他

的降生也會受到其他許多自然與人為的複雜因素的影響，而這些

影響甚至“降生”本身都是這個孩子所無法控制的。從這個層面

來說，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將自身視為其生活史的唯一作者，即

使沒有基因增強的先在干預，我們的生活史也只能是自主與非自

主的統一體。在個體降生乃至擁有自我意識之前，個體生活史的

作者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同樣，以平等原則來論證基因增強的

不合理性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父母和孩子不可能做到絕對的抽

象的平等。不管父母是否選擇對將要出生的孩子進行基因設計，

當父母決定要不要生一個孩子的時候，他們也永遠不可能先徵求

孩子的同意再做出選擇，因此，父母和孩子之間的平等只能是一

種相對的狀態。由此可見，就孩子誕生的過程而言，這個孩子不

可能擁有完全意義上的自主和平等。以破壞自主和平等來論證父

母不應對孩子進行基因設計，在邏輯上缺乏有力的支撐。如果哈

貝馬斯要彌補這一邏輯上的缺失，就必須重新找一個先在的形而

上的支點。而這個支點，我覺得就是桑德爾的天賦倫理學。其實， 

桑德爾也看到了哈貝馬斯的論證缺陷，他的天賦倫理學正是試圖

為哈貝馬斯找到這樣一個倫理支點。承認和尊重人類在進化過程

中自然所賦予我們的一切，不要試圖代替自然而去做任何人為的

設計，這就是桑德爾天賦倫理學的核心精神。如果用桑德爾的這

一前提去彌補哈貝馬斯的論證，則會形成異常堅固的論述基礎。

可問題是，桑德爾的天賦倫理學是否能得到有效的說明和認可，

這本身也是需要進一步闡釋的。范瑞平從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觀出

發對桑德爾的天賦倫理學進行闡釋，（范瑞平，2011，334）這一

做法是極為有意義的。的確，如果倫理學的論證基礎終究離不開

一個強有力的文化觀念的預設，或許儘快找出並承認影響我們進

行倫理論證的文化理念才是明智之舉。如果我們承認儒家是中國

傳統文化的主流且在當下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倫理觀念的

話，那麼，以儒家為文化視野，在此視野中展開對基因改造的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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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辨析，則是當今中國醫學界、倫理學界在面對包括基因技術倫

理乃至各種複雜的醫學倫理爭議時所無從逃避的責任。 
 

二、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治療的倫理辯護 

 

儒家文化曾對中國傳統醫學倫理產生過深遠的影響，正如明

代名醫陳實功在《外科正宗．五戒十要》中說的：“醫者要先知

儒理，然後才知醫理”，因此，中國語境下的醫學倫理離不開儒

家精神，這也是今天我們討論基因改造的倫理爭議時有必要回溯

儒家精神的原因。2 

仁是儒家生命倫理的核心概念。《論語．顏淵篇》記載孔子

的學生樊遲向老師請教“仁”的含義，孔子答曰“愛人”。孟子

進一步深刻闡釋了“仁”的倫理基礎，將“仁者愛人”的精神安

放於“惻隱之心”這一倫理基石上。孟子的惻隱之心就是道德主

體不忍看到別人受傷害受痛苦的同情心。孟子云：“無傷也，是

乃仁術也。”（《孟子．梁惠王上》）仁術即行仁的方法。在儒

家看來，要做到仁，就不要傷害他者，而且要盡力幫助他者脫離

傷害。中國的醫者將儒家生命倫理的這一精神化為“醫乃仁術”

的醫學倫理精神。明代醫家王紹隆指出：“醫以活人為心。故曰：

醫乃仁術。”（《醫燈續焰》）同時代的名醫裴一中也道：“醫

何以仁術稱？仁，即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於無間也。醫以活

人為心，視人之病，猶己之病。”（《言醫》）醫生的核心職責

是要治病救人，解除患者的痛苦。就此而論，如果體細胞基因治

療能夠幫助病人恢復健康、消除痛苦，其倫理合法性是可以得到

儒家生命倫理辯護的。 

(2) 本文將荀子的生命倫理思想作為立論依據，可能會引起學術界的一些不同意
見。程頤、朱熹等理學家曾試圖將荀子排除在儒家道統之外，不承認荀子的
儒家身份。但清代和近現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在批判宋明理學的基礎上，
又重新承認荀子為儒家的重要代表。（參見梁濤，2009，54-62）據此考慮，
本文將荀子哲學亦視為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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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生殖細胞基因治療，則是在孩子降生之前，通過提前診

斷和改造生殖細胞基因來達到生育健康孩子的目的。中國歷代的

名醫都十分重視生育後代的健康問題。南宋醫學家陳自明指出：

“凡欲求子，當先察夫婦有無勞傷痼疾而依方調治，使內外和平”

（《婦人大全良方》），強調夫婦在生育孩子之前要先治理好自

身存在的疾病，然後才能保證所生後代的健康。從胎兒利益的視

角來看，生殖細胞基因治療是為了剔除胎兒的缺陷，使其能夠健

康地降臨於這個世界。如果在能夠避免胎兒缺陷的時候不去進行

干預，這勢必會對胎兒的未來產生極大的傷害，而選擇生殖細胞

基因治療正是避免讓胎兒在將來遭受傷害。就此倫理動機而言，

也是符合儒家生命倫理精神的。 

反對者可能會認為，判定胎兒生命品質缺陷的標準，會受到

客觀醫學標準和主觀認識標準兩方面的影響，那麼，“什麼能夠

構成一個社會上合倫理上的‘可取的’、‘可用的’或‘健康

的’基因物質？誰會進行‘胚胎的品質控制’，他將憑什麼權利

以什麼樣的標準來進行？對於那些不符合出生前的‘准入考試’

的要求的‘低質胚胎’，我們將如何處置？”（貝克，2003，255）

反對者的這些詰難不無道理，但我認為都無法構成反對生殖細胞

基因治療的充分理由。固然，對疾病和治療的標準的認知可能會

因文化的不同而有差異，同一文化背景下也會因人與人的主觀標

準不同而有差異，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存在著一些客觀的醫學

標準。比如現代醫學對癌症、地中海貧血症等疾病的評定標準和

遺傳發生概率都能夠進行客觀檢測和說明，我們沒有理由對一個

受家族遺傳困擾而極可能在將來罹患某種疾病的胎兒說“你將來

肯定是健康的”。因此，利用生殖細胞基因治療來剔除極可能在

將來給後代帶來癌症痛苦的患癌基因，3 這表明現代醫學是可以

(3) 英國一位女嬰的父親和母親，其家庭幾代以來都有人患乳癌或卵巢癌，為了
使將來出生的孩子免除極可能罹患癌症的風險，嬰兒的父母讓醫生實施了生
殖細胞基因治療技術，剔除了女嬰的相關癌症基因。參見唐逸，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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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與“疾病”之間給出一個區分標準的。儒家也強調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特別是朱熹開創的理學，非常注重格

物窮理，他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指出“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主張事

物有其客觀之理，事物之間的區別也有其客觀的標準。因此，我

們不能因為存在著一些主觀認知的差異，就認為沒有一套客觀的

醫學標準來定義什麼是健康的基因物質。至於貝克提出的對胚胎

品質控制標準的界定及實施生殖細胞基因治療的操作人員的選

擇、操作程式的制定等具體問題，我們也可以經過充分的科學論

證後逐步建立。除此之外，貝克還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

如何對待那些經過基因檢測發現其具有患病基因的胚胎？其實，

如果我們有足夠發達的生殖細胞基因治療技術，就可以治癒那些

攜帶患病基因的胚胎，這一問題就不會對我們構成困擾。不過，

如果在現有的基因治療技術水準沒那麼高的情況下，如何對待那

些我們無能為力的攜帶患病基因的胚胎，倒是一個嚴肅而棘手的

問題，因為這可能導致許多父母不想把這樣攜帶患病基因的孩子

生出來。面對這一棘手的問題，或許應該回到儒家的生命倫理精

神來看。對於攜帶患病基因的胎兒，也應當將其視為病人，儒家

強調“仁者愛人”，作為父母不應歧視甚至放棄這樣的胎兒。特

別是對於出生後具有生存能力的攜帶患病基因的胎兒，除非孕婦

本身情況不允許繼續妊娠，否則根據儒家倫理是不主張終止妊娠

的。為此，我們可以制定相應的醫學法規來保護貝克所謂的“低

質胚胎”。實際上就算人們沒有對即將出生的嬰兒實行基因檢查

和基因治療，對於生出後的不健康、殘缺的嬰兒，也同樣有許多

父母選擇遺棄。（徐靜等，2014）這說明，無論是對不健康的胚

胎還是嬰兒，父母都存在著艱難的倫理糾結。貝克的這一問題確

實指出了生殖細胞基因治療中可能出現的附帶問題，但這一問題

的存在卻並不能作為推論生殖細胞基因治療是不合倫理的充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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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相反，為了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或許大力提升生殖細胞基

因治療的技術水準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三、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增強的倫理辯護 

 

基因增強與基因治療的目的不同，基因治療是為了治理、預

防疾病的發生，而基因增強則為了要追求比正常的生物體健康水

準更強大的某些性狀或功能。如果說基因治療能從儒家生命倫理

的角度得到辯護，那麼基因增強能否同樣得到儒家倫理的辯護

呢？這其中的倫理依據又在哪裡？這些將是下文著重討論的問

題。 

《論語．公冶長篇》記載了子貢的一句話：“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在傳道

授業的過程中，很少和學生們談論天道和性命之類的話題。先秦

儒家的天道性命觀，主要記載在儒家經典中的《周易》和《中庸》

裡。《周易．繫辭上》云：“生生之謂易”，這句話言簡意賅地

概括了儒家天道觀的真諦。“易”，就是生生不息、變化前進不

已。儒家認為這種“生生不息之理，為任何事象所以能生之根據，

故為宇宙間最普遍之理”。（唐君毅，2006，62）現代新儒家方

東美也用“生命原理”來表達《周易》的根本原理，他認為普遍

的生命充滿五種卓越的品質，即：通過產生新的種屬而得以實現，

通過日新而獲得擴展，永遠的創造力，新生的來自於連續的變易

和轉化過程中的已經完成者，努力達到現實的不朽。（方東美，

2009，81-82）如果基因增強能夠讓人類通過增強自身生物體的性

狀功能來達到持續不斷地推動宇宙永恆向前發展，這無疑是符合

儒家生命原理的。那麼，基因增強也自然能夠從儒家生命倫理的

視角得到辯護。 

《周易．乾．彖傳》又記載這樣一段文字：“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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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

出庶物，萬國咸寧。”這是對乾卦卦義的闡釋，它要申明的是：

萬物起源於天，萬物受到天道變化之支配，適應天道變化而運動，

各自具有了其屬性和壽命的特點，萬物都能保持最高的和諧狀

態。（高亨，1998，42-43）這段話的關鍵是如何理解“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所傳達的確切涵義。4《周易》認為宇宙萬物都在創生

過程中稟賦了各自的屬性壽命，那麼，是否就代表宇宙萬物所稟

賦的各自屬性壽命是不可人為更改的？如果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

界萬物的屬性壽命只能保持而不允許人為地更改變化，那麼基因

增強就是違反儒家精神的。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基因增強

就沒有違反儒家的天道倫理。可惜的是，我們從這段話又無從得

知《周易》的明確態度。或許解決這一問題的切入點在於“保合

太和”。“太和”即最高的和諧，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

與人之間的和諧。（余敦康，2006，5）如果人類利用基因增強技

術既能夠發展自身，又能夠不破壞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狀態，那麼筆者認為《周易》也不會規定我們死守著原初稟賦的

元始性命而不可以做任何更改變化。結合對上面兩段《周易》引

文的分析，可以大致得出一個結論：儒家認為宇宙的根本精神是

永恆的創生變化，而人類的使命在於既要不斷推動宇宙的創生變

化，又要使宇宙萬物保持和諧的秩序。所以，基因增強能否得到

儒家生命倫理的辯護，其核心問題在於基因增強是否會破壞“保

合太和”的宇宙秩序。 

在儒家的另一部經典《中庸》裡也有一段表述生命倫理的重

要文字：“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朱熹在《四書章句集

(4) 值得注意的是，中文的“性”字已經涵蓋“生”的意義。由此觀之，儒家的“人性”
不是一個抽象不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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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將“贊”解為“助”，指出人類可以發揮萬物之性，從而

助長天地的演化繁育，可以和天地並立為三。有學者由此而認為

儒家生命倫理只認可對疾病及受傷進行治療的基因治療，因為這

是人類對天工的“補助”；儒家不認可“反叛天地，另起一個全

新的化育秩序”的基因增強，因為基因增強不符合《中庸》提出

的人類只能“補助”天工的倫理精神。（羅秉祥等，2013，201-203）

筆者在此想提出一種不同的解釋觀點，為什麼只是將“贊天地之

化育”從消極意義上理解為對天工的“補助”？而不能從積極意

義上理解為對天工的“助長”？若將對人類不健康基因的治療修

復視為合乎天道倫理，則對人類基因的增強助長也同樣可以獲得

儒家的倫理辯護。 

《周易》和《中庸》裡的相關倫理態度也許較為模糊，到了

先秦儒家集大成者荀子那裡，其表達更為清晰明快。《荀子．勸

學篇》說：“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

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君子

善於借助外物的優勢來增強自我的各種功能，如利用風來傳聲、

利用車馬舟楫來行路等。君子的身體處於正常狀態，但卻能利用

萬物來增加自我功能。基因增強也是借助人類自身和他物的基因

來增強自我的功能，這可以視為對荀子思想的一種延伸。在《天

論篇》中，荀子更是直抒己見：“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

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

萬物之情。”在荀子看來，尊崇天而思慕之，不如蓄養天所生的

萬物而利用之；順從天而讚美其功德，不如掌握控制天道而利用

之；聽任萬物自然增加，不如發揮人類的才能而使其增加；思慮

萬物而不得收穫，不如治理萬物而不失去它們。基因增強倘若能

夠幫助人類更多更好地蓄養萬物，則基因增強技術無論是用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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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自身，還是用於他物，都是可以得到倫理支持的。荀子的這種

態度也許正是桑德爾所擔心的深層危險：“一種普羅米修士改造

自然的渴望，包括改造人性，以符合我們的需要和滿足我們的渴

望”。（桑德爾，2013，26-27）但如果我們對自然和人性的改造

並不會破壞宇宙秩序，相反還能助長天地萬物持續不斷地生長化

育，那麼從儒家倫理的角度，我們也想不出反對人類持有這種渴

望的理由。 
 

四、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改造的倫理批判 

 

筆者用以上篇幅論證了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改造的倫理辯

護，其實，用儒家生命倫理來審視基因改造的倫理問題，同樣也

存在著倫理批判的視角。儒家對基因改造在倫理上的辯護與批判

共存的態度，取決於儒家倫理的豐富性和基因改造技術的不確定

性。從以上分析可見，儒家的生生原則和不傷害原則能夠為基因

改造進行倫理辯護，但前提是基因改造的現實運用必須不能破壞

儒家的生生原則和不傷害原則。5 生生原則強調基因改造不可破

壞自然秩序的和諧，因為一旦破壞自然秩序的和諧，則勢必會危

害到人類自身的和諧，最終會影響生生原則的貫徹流行。比如前

面提到的有科學家經過改造老鼠的基因而使其不再怕貓，類似這

種打破生態圈秩序的基因改造要是無節制被濫用，將會打破一系

列的生態平衡秩序，這樣的基因改造是儒家生命倫理所批判的。

再從生殖細胞基因增強來看，訂制完美嬰兒的設想聽起來非常美

好，但父母為孩子設計的基因增強特性並不一定是孩子所樂意接

受的。希望孩子將來做一名職業籃球員的父母會使用基因改造技

(5) 孟子提出的“惻隱之心”、“仁術無傷”的倫理精神可以視為不傷害原則（不去
做傷害他人的事情），孔子提出的“仁者愛人”的倫理精神可以視為有利原則
（要去做有利於他人的事情）。因此，儒家的倫理精神可以兼具現代醫學倫
理原則中的不傷害原則和有利原則。此處和下文所提及的儒家的“不傷害原
則”，乃兼括有利原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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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對孩子的身高基因進行增強，但孩子出生後也許不喜歡長得太

高，這樣的基因增強帶來的效果則會適得其反。所以，對生殖細

胞基因增強的使用很有可能違背儒家的不傷害原則。儒家提倡我

們要尊重天地萬物，包括尊重自己的孩子，我們對孩子進行大規

模的基因增強設計很有可能讓孩子陷入終身痛苦和煩惱之中，而

這種情況是為人父母所不樂於見到的。因此，相比於體細胞基因

增強而言，生殖細胞基因增強要想獲得儒家倫理支持是非常困難

的。 

以上兩個例子說明，儒家生命倫理對基因改造的態度兼具正

反兩面，判定儒家倫理對基因改造支援與否的標準在於後者是貫

徹還是違反了儒家的倫理訴求。我們要強調的是，不存在一個絕

對的先在前提認為儒家倫理是支持或反對基因改造的。以上分析

得出儒家倫理可以用來為基因改造進行辯護，並不意味著基因改

造的一切方面都是合乎儒家倫理要求的。鑒於基因改造技術在實

踐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用儒家倫理對基因改造可能帶來

的複雜而深刻的影響進行倫理批判，同樣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倫理注重維繫社會的和諧秩序和人際關係的和諧共處，

而基因改造的實行可能會打破人際和諧與社會秩序。這些可能存

在的問題包括：基因改造應該是自願進行的還是社會統一強制進

行的？社會要如何看待那些經過基因增強的人和未經過基因增強

的人的關係？基因增強人是否會比自然人類佔據更多的社會權

利？基因改造是否會與商業行為結合而產生類似於貧富分化的新

問題？基因改造是否會形成一個佔據基因優勢的特權群體？諸如

此類的有關社會管理、社會公正等方面的新問題，將是我們必須

面對的挑戰。而對這些新問題的回答能不能符合儒家倫理精神並

使社會和人際關係維持良性運轉，是判斷基因改造能否繼續得到

儒家倫理支持的關鍵。如果對其中的一些問題無法找到符合儒家

倫理的解決方案，那麼與之相關的基因改造則應該要求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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